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
【100年4月26日系務會議通過，112年2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】

1、 緣起：本系系友為感念母親陳滿女士一生為子女辛勞，以及求學期間母系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提供之優良教育環境，特設立此獎學金。期能藉由此獎學金鼓勵家庭

　　　　　經濟條件弱勢，卻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之學士班學生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學生。
3、 名額分配：社工系學士班二、三、四年級學生各一名。
四、申請時間：每年辦理一次，定於3月1日至3月31日。
五、金額：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。
六、獎助期間：自99學年度開始，為期17年。

七、申請條件：１.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或GPA1.7以上，「社會工作概論」、「社會個案工作」、「社會團體工作」、「社會工作實習」學業成績優異者。
２.家庭經濟條件弱勢者。
八、評審標準：１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、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）佔30％。

              ２.學業成績佔30％。
              ３.自傳佔40％。【可特別針對”經濟條件弱勢，卻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”這個部份提出說明。】
              ４.過去曾獲此獎者加10分。(用意：大二就獲此獎者優先考慮)
九、申請手續：１.申請書一份。(請使用系上設計之申請書)

              ２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（影本即可）一份。

              ３.自傳一份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４.歷年之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一份。【限當學期申請之成績證明】。

十、獎學金之核發：由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初審，複審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決定。

十一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(大二版)
所需附件
1. 申請書一份  2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.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.獎學金申請資料表
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，為聯絡、審查、核銷所需要資料，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系(電話：04-23590291)           

	申請人姓名
	
	年級/班別
	
	學號
	

	電子郵件
	
	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
	
	
	

	戶籍地址
	
	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

	入學資格
	· 甄試入學  □考試分發  □轉學生  □僑生   □外籍生

	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
	□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  □清寒證明    □中/低收入戶證明
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？

	(申請者若為轉學生，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，可附上原校成績單)

「社會工作概論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個案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

「社會團體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



	自傳：【請著重「經濟弱勢」及「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」這兩方面來描述】(版面請自行增加)




*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：（上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+下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）/（上學期學分數+下學期學分數）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3月     日
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(大三版)
所需附件
1. 申請書一份  2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.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.獎學金申請資料表
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，為聯絡、審查、核銷所需要資料，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系(電話：04-23590291)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姓名
	
	年級/班別
	
	學號
	

	電子郵件
	
	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
	· 是

· 否
	
	

	戶籍地址
	
	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
	入學資格
	· 甄試入學  □考試分發  □轉學生  □僑生   □外籍生

	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
	□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  □清寒證明    □中/低收入戶證明
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？

	(申請者若為轉學生，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，可附上原校成績單)

「社會工作概論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個案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
「社會團體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工作實習一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
	自傳：【請著重「經濟弱勢」及「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」這兩方面來描述】(版面請自行增加)




*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：（上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+下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）/（上學期學分數+下學期學分數）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3月     日
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申請書(大四版)
所需附件
1.申請書一份  2.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 3.歷年學業及操行成績證明 4.獎學金申請資料表
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：
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獎學金申請表格中所需填寫之個資，為聯絡、審查、核銷所需要資料，僅供本系進行資料審核之聯繫。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系(電話：04-23590291)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請人姓名
	
	年級/班別
	
	學號
	

	電子郵件
	
	是否曾得過此獎學金
	· 是

· 否
	
	

	戶籍地址
	
	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
	入學資格
	· 甄試入學  □考試分發  □轉學生  □僑生   □外籍生

	家庭經濟條件證明文件
	□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   □清寒證明    □中/低收入戶證明
上學期曾獲獎學金名稱與金額？

	(申請者若為轉學生，以下科目若已辦理抵免，可附上原校成績單)

「社會工作概論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個案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
「社會團體工作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工作實習一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分；第2學期：      分
「社會工作實習二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分

「社會工作實習三」成績--第1學期：    分

	自傳：【請著重「經濟弱勢」及「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實務」這兩方面來描述】(版面請自行增加)




*學年度學業成績計算：（上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+下學期學分數(成績平均）/（上學期學分數+下學期學分數）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3月     日
